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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产视角下
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

柯　 达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是否属于货币,决定了其是否受到货币支付相关公私法律的约

束。 数字资产不依赖于法定货币体系、不限定使用范围、具备较强的去中心化特征,其更具独立的货币

功能对货币概念界定带来了更大挑战。 在既有法律仅规定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以及“货币形式”“货币性

资产”外延的情况下,我国径行认定数字资产不是货币,未能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

则,因而难以保护当事人的支付预期以及推进数字支付的进一步创新。 基于国家与市场在货币流通中

的定位不清、不同法律部门存在立法目的差异等因素,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货币理论难以直接用于界定

货币法律概念,而法学界创造的准货币论和货币认同论在适用范围、前置条件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局限。
现代货币支付体系已形成以法定货币作为基础、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多样化发展,以及不以法定

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共存的分层特征。 货币分层体系本质是国家与市场、公共与私人的混合体,国家处

于该体系的顶端,而法定货币则成为信用程度最高的货币类型。 在该分层体系下,货币法律概念不具有

同一性,更不能仅限于法定货币,而应将货币的法律内涵确定为用于清偿货币债务的,可以被普遍接受

的“支付系统要素”,以区分于投资工具、货币载体及仅少数人或小区域内认可的支付手段。 其中,可参

考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理论内容,从子服务市场、使用权限、可替代的另一货币认定被

普遍接受的市场范围,并通过币值稳定机制和接受货币的商家数量认定普遍接受的程度。 另外,货币的

法律外延包括在宪法与中央银行法中具有法定偿付效力的法定货币,以及在支付服务法、反洗钱法中具

有支付监管效力,或在财产保护、行政费用征缴法律中具有货币财产效力的其他支付手段。 其中,随着

数字资产和法定数字货币的兴起,货币分层体系的构成更为丰富,具有支付监管效力和货币财产效力的

货币数量将愈发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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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货币? 不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法学界,如何界定“货币”(money / currency①)概念一直是充满

争议的前置性问题。 学界通常通过货币本质或货币职能来认定何谓货币,而基于商业实践的界定标

准———“普遍接受”原则在英美等国得到了诸多司法判例的认可。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通过区块

链等技术发行的“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迅速发展,数字货币、加密资产、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等术语

相继出现,“货币”概念混乱。 由于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难以篡改、强匿名性以及运营主体分散化等特

点,数字资产给各国主权货币体系带来了较大挑战,如何认定法律属性,是判断数字资产是否需要以及

如何受到法律约束的前置性问题,而能否认定为法律中的货币亦为争议焦点。 从美国 SEC 诉 Trendon
 

T.
 

Shavers 案开始,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通过立法、执法或司法裁判,在民事交易、反洗钱、征
税等领域对数字资产是否属于货币进行了认定[1] 。

我国货币发行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仅
确认了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未规定货币的具体定义。 据此,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我国央行”)
等部委发布多个规范性文件,明确否定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的货币属性,并将相关业务均视为

非法金融活动。 在司法实践中,以丰复久信公司诉中研智创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为标志,否认数字

资产属于合法财产渐成趋势,更遑论进一步认定其是否属于货币。 然而,什么是“货币”这一前置性问

题在法律上未能厘清,会造成相关监管或司法裁判结果无法回应数字资产所体现的部分货币功能,进
而难以精准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数字资产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仍具有积极价值的背景下,有
必要深入界定货币法律概念,以便为认定数字资产的货币法律属性、对其有效实施监管和解决纠纷提

供基础。
在当今以不兑现信用货币主导的主权货币体系中,主要经济体的法定货币价值相对稳定,与币值

涨跌等相关的基础性货币纠纷很少出现在司法裁判中,货币财产权的具体属性、货币债务的特殊效力

等货币法理论亦非热门话题[2] 。 随着数字资产的迅速发展,学界大多认为货币具有国家性或主权性特

征,并将货币默认为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并未深入讨论货币的法律内涵与外延,而是直接引用其他学

科特别是经济学中的货币定义,但这一方式并未考虑法律解释本身的复杂性。 基于此,本文先论证我

国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必要性,梳理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货币理论并分析其应用于货币法律概念的局

限,之后基于货币分层理论视角总结货币的内涵与外延,进而论证数字资产是否具有货币法律属性。

一、数字资产视角下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必要性

(一)从实体货币到货币电子化:单一化货币概念的法律挑战及应对

实体货币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货币形态,在实体货币占主导流通且货币价值趋于

稳定的金属本位时期,货币的法律概念很少得到关注,法律中的货币一般与“法定货币”或“不兑现货

币”(fiat
 

money)、“法偿货币” ( legal
 

tender)、“国家货币” (national
 

money)或“主权货币” (sove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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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格意义上看,“money”与“currency”存在一定区别,“currency”亦可译为“通货”,其更体现了国家发行或国家信用的色彩。 但在绝大多数

讨论货币本质和货币效力的学术文献中,“money”与“currency”均能互用,因此本文亦不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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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等概念同义,货币承载了较为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②。 “货币就是国家印铸的货币”这一观念深

入人心,单一化货币概念在实践中不会引起太大争议。 虽然一些国家曾通过立法或判例,认可便于跨

地域跨时间支付的私人纸质票据具有与法定货币相同的财产转移效力;但此种支付手段存在地域限制

且与其他同类支付手段的兑换清算成本较高,此种认定事实上为银行券获得合法地位和实现国家垄断

发行铺平了道路,因此具有过渡性。
随着技术进步与商业实践的发展,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私人支付手段层出不穷,单一化货币概

念开始面临挑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为满足民众零售支付的需要,银行卡等转移商业银行活期存

款(以下简称“银行存款”)的产品出现,银行存款的流通量大幅超过实体货币,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默

认了银行存款具有与实体法定货币相同的债务清偿效果。 例如,债务人通过转账方式将资金汇入债权

人的银行账户便视为债务履行完毕,而无需像商业票据一样考虑兑换为实体货币的权利能否及时实

现。 而在消费者保护、反洗钱等法律领域,银行存款甚至存在类似于法定货币所具有的强制接受或使

用的法律效果,并限制实体货币的使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互联网等技术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零售型支付的需求愈发增加,

可将货币资金存储于电子设备中的“储值”(stored-value)或“预付费”(prepaid)产品开始出现,而电子

商务的发展亦催生了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的兴起[3] 。 此类支付手段最早充当电子商务买

卖双方的“信用中介”,随着第三方支付机构拥有了大量资金沉淀、提供余额充值服务,用户可以通过

银行转账等方式获得“支付账户”余额,与法定货币 1 ∶1等额兑换。 在司法实践中,债务人通过支付账

户偿还债务的行为亦得到认可,因此电子货币同样具有与法定货币相同的债务清偿效果。 法律回避新

型支付手段是否属于货币,并另行创设新概念及相应的准入和日常行为监管机制,尚能对其经营风险、
客户保护等问题予以有效应对。

(二)数字资产的货币概念界定难题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这一强调货币非实体性的概念开始

出现,其指特定虚拟社区内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如网络游戏币)。 由于虚拟货币的流通范围仅限

于服务商所提供服务的领域,故既有法律纠纷更聚焦于其是否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客体。 目前,
各国与此类虚拟货币相关的监管机制均未建立,如欧盟在其支付服务法律中直接将虚拟货币排除在适

用范围之外,我国也明确虚拟货币不属于货币,并严格限制虚拟货币的适用场景和兑换渠道。
此后,随着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发行的财产的出现,“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概念产生并

得到广泛使用。 该概念起初是无内在价值或请求权,不以法定货币计价的区块链财产[4] ;而比特币等

早期数字资产由于采用了区块链这种加密技术,因而又被称为“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 但后来

随着代币发行融资(ICO)模式的兴起,支付属性较弱、投资属性较强的区块链财产开始增加,因而业界

开始将这两类区块链财产统称为“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或“加密资产”(cryptoasset)。 近年来以泰

达币为代表旨在用于支付的“稳定币”(stablecoin)逐渐发展,其亦被纳入数字资产的范畴。
与货币电子化情形不同,数字资产“独立”的货币功能更为突出,其主要体现在不依赖于法定货币

体系、不依赖于相关经营者提供的使用范围,以及在运行治理方面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去中心化”。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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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然,前述概念在特定法律情境下仍存在一定区别,如法偿货币更强调具有无限或有限偿付能力的货币,法定货币或是体现国家信用、没有

内在价值、不可兑换为贵金属等实物的货币,法偿货币支持了民众对法定货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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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数字资产拥有独立的计价单位,不以法定货币计价。 虽然部分数字资产与法定货币仍具有一定的

资金联系,但此种联系仅限于价值锚定,货币发行者无须承担按照法定货币面值兑换法定货币的义务。
其次,除了少数明确限定兑换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数字资产之外,大部分用作支付手段的数字资产并未

像网络游戏币一样事先限定使用范围,其是否为他人所接受,依赖于经营者和其他持币人所构建的交

易场景。 最后,许多数字资产的铸造、流动和内部治理不依赖国家或法律的干预,相关参与者会通过技

术方式和资源优势争夺铸币权,并参与维护交易账本、更改运行规则等活动[5] 。 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

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或早期的虚拟货币,数字资产具备更为丰富、更不受限制的货币功能,并可脱离法

定货币体系自主运行,在此情况下,以往采用的回避界定概念、采用另一称谓或直接认定不是货币的方

式便难以有效应对。
(三)我国法律应对数字资产货币概念挑战的不足

除了《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之外,我国尚未有

任何法律部门对货币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只有税法、会计准则等制度列举了“货币形式”或“货币性资

产”的外延。 虽然不同部门法、同一部门法内部对货币一词的表述不甚相同,如现金、资金、金钱等词同

时出现,但除了拒收现金问题之外,这种概念性差异并没有引发法律实践中的争议。 在以比特币为代

表的数字资产出现之前,我国既有法律中的货币概念尚能满足实践需要。 即便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支付

手段相继出现,由于其仍依赖法定货币体系,司法实践均承认其清偿货币债务的有效性;而为了防控支

付风险,我国央行等部委通过创设客户备付金、支付账户等新概念,秉持鼓励创新的开放态度对此类新

型支付手段进行常态化监管,但未明确其是否属于货币。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迅速发展,
我国承继了早期监管网络游戏币时的理念,认定数字资产为“代币”“代币票券”或证券等投资工具,否
定其货币属性③。

我国监管者和司法机关认定数字资产不是货币,不仅难以回应数字资产具有独立性较强的货币功

能,更无视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使用数字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支付

领域的创新。 一方面,虽然目前大量数字资产被用作投资工具,实践中发生的纠纷多与买卖投资或委

托理财相关,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数字资产被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实际功能。 特别是在稳定币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大量锚定法定货币、价格波动较小的数字资产被广泛用作支付手段,其与不使用区块链

技术的传统支付手段具有一定相似性。 法律如果不对其货币属性进行判定,一概排除在货币法律概念

之外,不仅没有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 [6] 的原则,使类似业务的法律法规无法正常适

用,而且可能会间接造成庞大的“影子支付系统”,为买卖双方的交易可预期性带来不利影响[7] 。 通过

界定货币概念分析数字资产的货币法律属性,并不会导致更多的“名为发行货币,实为非法集资”现象

的出现,反而基于货币等属性建立数字资产监管体制,可促使数字资产更有序地流通。 另一方面,数字

资产可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广泛流通提供便利,并刺激传统货币支付服务的创新,而充分发挥数字资产

创新作用的前提,是通过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判断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基础。 例如,数字资产可以为各

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信息存储等基础设施服务(BaaS 服务),各国央行可以作为数字资

产支付系统中的“超级节点”(super
 

node),直接利用该系统的 BaaS 基础设施,以便于发行、流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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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20 年 10 月发布的《人民银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将现行《人民银行法》中的代币票券规定进一步扩充,拟修改为“不得制作、发售代

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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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数字货币[8] 。

二、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方法探寻

(一)传统货币(法)理论中的概念界定局限

货币经济学理论主要从货币职能与货币本质,探讨什么是货币。 其一,在货币职能方面,经济学通

说主要通过交换媒介、记账单位与价值储藏三大职能来评判某一事物是否属于货币[9] 。 在法学界,大
多论著也将货币职能作为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依据。 虽然货币职能可以清晰地展现“货币是什么”,
但三大职能自身存在定义不明等问题,因此难以直接作为货币的法律定义或认定为货币的“构成要

件”。 特别是对于货币是否要同时满足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所有职能,各个货币职能之间是否存在主

次关系,以及这几种职能是否可以分离等关键问题均不明确,因此其更适合作为识别货币的“可能特

征”,而非判断某一事物是否属于货币[10] 。 其二,在货币本质方面,经济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目前已形

成“商品论”与“名目论”两大阵营,前者认为货币是一种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后者认为货币是国家法律

的产物。 国内外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货币具有本国的“国家性”或“主权性”特征,进而把以货币

国定论为代表的名目论作为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理论基石[11] 。 但是,由于商品论和名目论均过于强

调国家或市场在货币发行中的作用,没有将国家与市场共同作为影响货币本质的重要因素,其同样无

法直接作为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标准。
与经济学理论不同,社会学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影响的交换媒介,货币无论是否具有

内在价值,都代表着对社会未来生产的一种信用或要求[12] 。 换言之,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源于商事习惯

或民众的信心,民众用某一货币进行支付的原因是相信其他人也会这样做,或能找到愿意成为下一个

持有该货币的人。 一些学者在讨论比特币的货币法律属性时,亦借鉴了货币社会学理论中的“普遍接

受”视角,提出了新的货币概念界定标准,其中以“准货币”论和“货币认同”论为代表,前者认为比特币

能以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时间戳加密、自由竞争来完成信用建构,因此可在时机成熟时确认其在法

律上的货币地位[13] ;后者认为由于比特币去中心化,无需第三方信用支持,如当事人明示认可比特币

的货币地位,那么比特币就可以被视为货币[14] 。 准货币论与货币认同论结合货币的特殊法律效力,适
度突破了“货币就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这一传统学理桎梏,对厘清数字资产的法律本质具有积极

意义。 不过,由于数字资产种类庞多且尚处于应用发展的初期,这两种学说在目前仍存在待完善之处。
例如,比特币不能代表所有数字资产类型,对“普遍接受”的事实仍待具体认定,不同部门法中的货币

概念不可等同。 其中,与社会学理论联系最为紧密的“普遍接受”这一视角的局限,实际上反映了社会

学概念中的“社会”或“市场”难以直接应用于法律概念的界定[15] 。
(二)法律概念的一般界定方法及货币概念的应用

从传统货币(法)理论中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定分止争,界定货币概念意在明确在明确

某一事物属于法律上的货币后,赋予相关当事人相应的权利义务。 因此不能只考虑货币的单方面视角

(如货币功能),而应当在尊重国家对法定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新型支付手段的市场发展实际等因素

的基础上,考虑法律概念的适用特殊性。 在此情况下,应先基于界定法律概念的一般方法,对不同支付

手段进行有效划分,厘清不同支付手段作用,以此强化货币概念的可适用性。
法律概念(legal

 

concept)是反映法律规范所调整独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亦是“对各种法

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 [16] 。 进一步看,法律概念可分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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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前者仅依靠一般的逻辑推理就可判定,而后者需要在司法裁判等法定程

序中经过价值补充才能明确。 当然,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界定需要先基于规则中心主义展开,即参照其

他法律规范中是否对概念有清晰的界定[17] ;在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时,可着眼于该概念的文义以及使

用社会中通用的语言规则,如仍然无法界定,则再考虑价值的补充。
货币、证券、金融机构等概念作为相应法律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决定了该法律的调整范围,即某一

事物如果在该法律概念之内,那么与该事物相关的主体、活动均要受到该法律的约束。 结合货币类型

的起源发展可以看出,货币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由于我国既有法律法规中尚未明确货币的具体

内涵或外延,且社会中的通用语言亦难以准确辨别区分不同货币类型,价值补充的方法仍有必要使用。
但基于货币支付手段的多样性,不同法律领域或部门的价值补充亦存在差异。 例如,对于保障央行货

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法,货币概念最为狭窄,其仅指由央行发行,体现国家信用的法定货币,以保障央

行发行货币、调控金融市场等权力得以顺利行使;又如,对于维护支付结算秩序的支付服务法,货币概

念亦可涵摄电子货币等新型支付手段,以保护当事人的支付预期等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并适度鼓励支

付服务行业的创新。 基于支付手段多样性所造成的不同法律部门价值补充的差异性,界定货币法律概

念并不意味着要在宪法和所有部门法之上确立出一个内涵外延完全相同的概念。 相反,界定货币法律

概念的目的,是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厘清不同法律部门中货币内涵与外延的差异性,以助于在判断数

字资产等新型支付手段是否属于货币时更符合整体法理逻辑。
(三)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的新方法:货币分层体系的引入

宪法和部门法中不同货币概念的差异源于支付手段的多样性,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大量新

型“货币”概念的现象,除了法律本身不够明确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市场中存在多样化的交换

需求,相关“货币”与法定货币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差异。 因此,如何按照功能性差异对所有支付手段

进行分类,便成为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特别是货币外延的基础。 随着新型支付手段的迅速发展,一种名

为货币“分层”(hierarchy)的理论被提出,以用于解释不同支付手段在经济社会中的各自作用,其可为

界定多层次的货币法律概念提供方法指引[18] 。
货币分层理论源于防控流动性风险的需要,对不同货币在作为价值存储对象时进行层次划分。 一

国的货币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级,货币层级越低,货币的私人化色彩越强:第一层为“货币基

础”,即用作货币发行的储备财产,其包括本国国债、国际认可度强的外汇;第二层为央行货币,包括纸

币、央行存款准备金余额、面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使用的(零售型)法定数字货币;第三层为以法定货

币单位计价,私人发行运营的商业银行存款,其按照发行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央行结算、存款种类等标准

可具体划分为不同类型;第四层为货币证券(商业票据)、电子货币(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以及锚定法

定货币的稳定币。 进一步看,上一层级的货币决定了下一层级货币的发行[19] ,某一层级的货币可视为

上一层级货币的“负债证明”,这意味着较高层级货币的发行人通常可以为低层级货币提供清偿,从而

解决由低层级货币引发的流动性危机。
当货币仅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交换媒介功能时,货币层级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第二层的法定货币和

位于第三层的商业银行存款,二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和竞争关系:一方面,法定货币由具有税收权力

的主权者发行并被主权者所接受,而央行作为主权者的代表为商业银行提供最后贷款等形式的安全网

和银行间结算的账户,并通过货币政策等方式影响商业银行存款的发行,因此其具有“中心支付手段”
地位[20] ;商业银行存款代表了大部分货币存量,其基于央行货币而被创造,并以法定货币进行计价或

13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结算,使一个国家内的公私主体可共享同种计价单位、价值存储以及价值转移手段,进而扩大了法定货

币的使用范围[21] 。 另一方面,虽然央行和商业银行在账户提供对象上存在明显区别,但其角色划分不

是绝对的,对于部分对公业务,商业银行可以在央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之间进行业务合作上的选择。 货

币与发行者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促进央行和商业银行在提供创新性、高效便捷的支付手段和基本金融

服务方面的竞争。 由此也可以看出,货币分层体系本质上是国家与市场、公共与私人的混合体,国家处

于该体系的顶端,其发行法定货币、提供清结算或最后贷款等业务,使法定货币成为信用程度最高的货

币类型[22] 。
此外,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的是以比特币为代表,不以法定货币计价且不代表任何价值或权利的数

字资产的层级划分。 在现阶段,此类数字资产尚未广泛作为支付手段使用,其主要被商业银行等机构

还有个人作为投资标的,因而尚未对以法定货币主导的货币层级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 不过,如将来

此类数字资产的各种风险管理产品与对其的监管机制逐渐健全,使其价格趋于稳定,那么其仍有可能

被作为如同国债、外汇的“货币基础”,从而在市场中出现基于比特币发行的法定货币、比特币存款等

货币层级,甚至完全融入既有的货币分层体系[23] 。 总之,在界定货币法律概念特别是货币外延时,应
当以法定货币为核心,将与法定货币的功能联系程度差异为标准进行层次划分,以便于厘清不同支付

手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三、货币法律概念的内涵界定路径———以数字资产为核心

结合货币的支付功能和外部受影响因素,可采用抽象化方式提炼法律中的货币本质特征,进而将

货币的法律内涵确定为用于清偿债务的,被普遍接受的支付系统要素。 其中,“用于清偿债务”是功能

性特征,“支付系统要素”是体系性特征,“普遍接受”是事实性特征,三者缺一不可。
(一)货币法律内涵中“用于清偿债务”的具体认定

“用于清偿债务”这一要件体现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或记账单位的功能,其排除了货币作为商品

用于外汇投资或收藏保管等价值储藏情形。 一般而言,通过当事人之间使用货币的主观意思表示或客

观上的清偿债务行为,便能够认定某一事物被作为货币用于清偿货币债务。 不过,由于存在多属性的

混合,投资色彩更为浓厚,认定数字资产是否用于清偿货币债务,还需要结合行为发生时间等因素进一

步判断。
具体而言,为了便于融资和尽早开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数字资产,实践中出现了同时符合多个法

律属性的“双重代币”(dual
 

token),即数字资产可能会在货币、证券、商品等属性之间转换。 例如,某一

数字资产最初被视作证券而发行,但其后来因流通等需要转为支付手段而使用。 对此,数字资产是否

用于清偿货币债务,应当取决于清偿债务之时,双方当事人使用该数字资产清偿货币债务的合意,并结

合该数字资产的内在结构、主流使用目的以及用户的权利,从而判断该数字资产具备基本的货币功

能[24] 。 虽然一些新型数字资产(如 NFT)具有与初代数字资产(如比特币)高度相似的流通功能和发

行交易模式,但由于其主要用于艺术品等商品或服务的权益证明,并不用于偿付货币债务,因此无法纳

入货币的法律内涵之中。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数字资产体现的投资性不影响其货币内涵的认定。 实践中,许多冠之以

“货币”名称的数字资产体现了更强的股票、债券等投资工具的属性,数字资产持有者的持有目的更多

在于期望获得投资溢价,而一些数字资产从创立之初便预设了支付或交换功能,但由于相关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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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管理机制存在缺陷,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体现了更突出的投资工具属性。 事实上,只要存在套

利空间,同样发挥货币支付功能的金银铸币和外国法定货币也可以被用于投资,其自身的货币属性并

不排斥投资功能的存在。 随着支付功能更强的稳定币这一新型数字资产的迅速发展,通过界定货币概

念来判断数字资产的货币属性便更具有现实价值。
(二)货币法律内涵中“支付系统要素”的具体认定

货币债务的清偿不仅需要货币的偿付或支付行为,还需要货币真正处于债权人的控制之下,这与

货币在支付系统中的清结算流程密不可分。 支付系统是一套在支付参与者之间转移资金的工具、程序

和规则,以及该系统的参与者和组织运营的实体[25] 。 在传统认知下,货币往往仅被视为一个支付过程

中的“整体”,并未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的清结算行为链条,以及其他相关联主体(如作为清算参与人

的商业银行)对完成货币债务清偿行为的影响。 在二战后商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实体财产清算弊

端凸显的背景下,面向特定金融机构的批发支付结算逐渐实现了电子化,进而形成了批发或零售支付

专用的差异化支付系统和差异化的清结算模式。 因此,将货币的核心性质界定为支付系统要素,更有

利于全面把握整个货币债务清偿过程,并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其是否能被普遍接受。
在某种货币类型对应的支付系统中,货币(本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其区分于货币载

体 / 媒介等其他支付系统要素。 以偿付货币债务为出发点,使用货币的目的在于交换,因此货币本质上

是一种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货币持有者的财产权利,本质上是使用社会或法律认可的交换价值支付货

币债务的请求权。 在实体情形下,货币由交换价值这一本体与金属等实物载体 / 媒介构成,本体与载体

紧密结合,因此货币持有者对货币载体享有所有权,同时也意味着对其本体享有控制的权利。 但对于

数字化后的货币,其交换价值通过账户这一“直接载体”得以标识化,并可通过卡券等“间接载体”进一

步使用,由此出现本体与载体的分离。 在此情况下,某一主体对货币载体享有所有权不一定同时意味

着对货币本体享有控制的权利,对交换价值这一本体享有的控制权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对于数字资产

而言,由于其数字化更为明显,在认定其法律属性时更应明确讨论对象是货币本体而非货币载体。
另外,货币作为支付系统的要素之一,必然会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特别是系统参与者的运营行为

决定了货币能否顺利移转。 面向全国乃至跨境运营的支付系统,其稳健运营关系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

济秩序的稳定,因此各国均对此类支付系统提出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对于数字资产而言,支付系统

参与者在时空上的进一步分散化以及更明显的跨地域特征使其具备了系统重要性,参与者的行为便能

对数字资产是否顺利移转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其一,从运营机制上看,支付系统参与者的运营行为影

响了“结算最终性”(settlement
 

finality),即货币接受者获得货币财产权的时间。 数字资产存在“概率结

算”的特性,即没有一个完全成功结算的时点,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系统参与者验证的交易被撤销

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26] 。 其二,从风险控制能力看,支付系统参与者的运营行为与潜藏的操作风险有

关,其间接影响了数字资产是否能被普遍接受。 数字资产的系统参与者分布于世界各地,而在以比特

币为代表,采用“挖矿”机制的数字资产支付系统中,由系统参与者的挖矿行为导致的操作风险仍会存

在。 例如,收到他人请求验证的信息后不进行验证,或者将虚假信息添加到区块之中并请求他人确认

的系统滥用行为。
(三)货币法律内涵中“普遍接受”的具体认定

“普遍接受”要件体现了法律对社会事实的尊重,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国家或者社会对商品交换中

一般等价物的法律承认或者社会承认[27] 。 事实上,普遍接受与不同货币类型并存而引发的货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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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 在存在金融中介的前提下,金融业本质上是基于平台的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其中的

基础性交换媒介———货币可被视为一种服务而适用于反垄断法[28] 。 进一步看,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涉及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认定,其可为普遍接受的市场范围和接受程度提供一定

参考。
1. “普遍接受”所涉及的市场范围

首先,应当确定某一数字资产最核心的“子服务市场”范围,即最核心的货币服务。 一般而言,货
币服务市场由发行与回收、币值稳定运营、保管、兑换、支付系统运营、数据开发利用等子市场共同组合

而成。 以比特币为例,判定普遍接受主要与支付结算行为相关,因此应当重点分析接受比特币用于支

付的子市场。 虽然比特币在早期曾用于购买实物,但由于其价格波动性较大,目前主要用于代币发行

融资(ICO)活动或去中心化金融(DeFi)交易,或作为其他主体开发相应软件的激励手段,因此比特币

的子市场应当进一步划分至相应的具体支付场景之中。
其次,根据数字资产的“权限”(accessibility)特殊性来划分普遍接受“共同体”所表现的“市场使用

范围”。 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同样造成货币使用权限的多样化,包括使用人群可受限、使用范围

可受限、使用次数或兑换渠道可受限、使用空间多样化。 对于数字资产而言,与比特币在设计机制层面

没有受到任何使用权限的限制不同,泰达币则受到了与法定货币双向兑换限制的约束,而后期随着监

管制度的建立或完善,此种约束的范围可能更广[29] 。
最后,根据可能被替代的另一类货币类型,划定分析某一数字资产在货币服务市场、货币地域市场

所对应的“市场替代范围”。 在替代性分析方法下,一方面,对于货币服务市场,由于不存在与法定货

币相同的国家垄断发行的因素,在分析替代程度时,应主要考虑货币使用者转为使用其他货币的“转
用”难易程度,以及货币服务商利用既有货币基础设施转为发行或提供其他货币服务的“转产”难易程

度;另一方面,对于货币地域市场,在分析替代程度时,应考虑货币转移难易等因素造成使用者可能使

用其他货币,以及使服务商转为提供其他货币的“转产”即时性等因素④。
2. “普遍接受”的程度

一方面,数字资产普遍接受的程度大小,先决于其是否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币值稳定机制⑤。 如

果特定时期某一数字资产的价值相对稳定,那么便可以推定其具备了“强”普遍接受的前置要件。 普

遍接受事实上体现了社会群体对某一货币的信任,而数字资产为了保持作为偿付债务的基本功能,其
价值必须相对稳定,以维持民众的信心[30] 。 一般而言,稳定数字资产价值的机制可分为市场和法律两

类,前者包括自身是否具备防止通胀或通缩的技术机制,市场中是否出现了相应的风险管理产品,交易

所是否对其价格进行有效控制;后者包括是否承认某一数字资产为合法的财产,或直接承认其为法偿

货币。 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市场机制,法律机制主要提供了“先决性”条件,其不能直接决定普遍接

受的具体程度⑥。
另一方面,将接受货币的商家数量作为市场份额的计算标准,以此认定数字资产被普遍接受程度。

市场份额是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标准,其主要由经营者的销售额、利润、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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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参见《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国反垄发〔2009〕3 号)第 4 条至第 8 条。
货币是否能提供充分的个人隐私保护,是否能较为便捷地流通,支付结算是否具有最终性等因素,同样可以影响货币普遍接受的程度。
例如,虽然萨尔瓦多已通过立法认定比特币为法偿货币,但在该国支付市场中,使用比特币进行支付的比例仍然很小,商家即便收到了比特

币也会立即兑换为美元,因此比特币在该国的接受度并没有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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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占相关市场的比例来决定[31] 。 但对于数字资产而言,服务商的发行或收益数额并不完全等同

于持有者的使用量,因为部分数字资产可能还具有更突出的投资或长期价值贮藏特征。 如果持有者的

使用目的并不在于支付,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数字资产发行数额便不能作为认定普遍接受的依据。 由于

“普遍接受”事实上就是接受者数量规模较为庞大,可将接受某一数字资产支付的商家数量作为市场

份额的计算依据。

四、货币法律概念的外延界定路径———以数字资产为核心

基于货币分层体系下不同支付手段的功能性差异,与货币相关的法律规范不仅包括与发行法定货

币相关的宪法与中央银行法,还涉及与支付行业监管相关的支付服务法,以及与货币公私债务处理相

关的民法、财税法、行政法等,不同法律部门中的货币外延及其法律效力亦有所不同。
(一)基于法定偿付效力的货币外延

货币外延的第一层次为具有“法定偿付效力”的法定货币。 在确认、保障和约束国家货币发行权

的宪法与中央银行法等货币管理法律中,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是法偿货币,具有法定偿付效力。 法定

货币的发行与调控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因此中央银行法规定了央行发行与调控货币职责

的具体内容。 也正是由于中央银行法仅规定了法定货币的发行流通,其他类型的货币便无法纳入该法

所包含的货币外延之中。 美联储之所以宣称没有权力监管比特币,就是因为其货币权力仅限于发行美

元,而无权对非政府发行的货币进行干预。
在现代货币体系下,法定偿付效力是国家所发行法定货币的垄断性效力,其源于国家信用对法定

货币的支持。 2021 年 9 月,出于便利本国公民跨境汇款等需要,萨尔瓦多议会颁布《比特币法》,承认

比特币为法偿货币,任何人必须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但这一立法遭到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表示该立法可能会影响获得国际援助。 但另一方面,法定货币具有法定偿付效力,
但并不意味着要求当事人绝对不得拒绝接受,其在具有公共性质的债务与具有私人性质的债务中具有

不同的表现:对于具有公共性质的债务(如征税),国家作为债权人无条件不应拒绝接受法定货币;而
对于具有私人性质的债务,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具体支付方式时,债务人使用法定货币进行的足额偿

付,应认定为货币之债的适当履行。 当然,不同类型的法定货币基于其材质而具有不同的法偿性,如在

许多国家,硬币仅具有辅币地位,在一定交易金额或持币数额内存在有限的法偿性。 例如,欧盟委员会

于 2023 年 6 月发布的《欧元纸币和硬币法偿性条例提案》允许收款人可在符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基
于合法、临时的理由拒绝接受现金(特别是大面额纸币)⑦。

(二)基于支付监管效力的货币外延

货币外延的第二层次为具有“货币监管效力”、任何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支付手段,其对应了监

管支付手段的支付服务法和反洗钱法。 一般而言,在民众保持对法定货币绝对信任的前提下,私人支

付手段的创设、使用和回收均与其是否能被安全、高效地赎回法定货币息息相关,其使用者会面临货币

保管风险和货币正常流通的系统性风险。 对此,与强调信息披露、确保市场公平的证券监管不同,法律

应当基于保管货币的最基本媒介———账户,确保使用者获得足额的法定货币保证,例如通过法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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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存贷比等手段限制商业银行的借短还长这一“资产转换”能力。
支付服务法从表面上看是行业法,其通过规范支付机构的行为,保护客户权益并促进支付市场发

展;但从深层次看,一国的货币主权不仅在于发行货币,更在于调控货币,央行可通过扩大支付服务法

的适用范围,使各种可发挥货币功能的支付手段纳入监管范畴,进而提升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换

言之,支付监管的对象不应当限于法定货币的保管及其衍生业务,还应容纳数字资产等不以法定货币

计价的新型支付手段的发行、保管、交易等业务。 例如,日本起初是通过修订《资金结算法》将数字资

产视为“支付手段”,从而较早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美国纽约州在本州货币转移法的基础上颁布

《比特币牌照法》,将比特币等数字资产纳入监管范畴⑧。
与支付服务相关联,由于一些支付手段充当了逃税洗钱的通道,立法者通过扩大反洗钱法中的货

币范围,可以将支付手段的发行人、用户与服务商纳入税收执法与反洗钱监管的范畴,从而提升监测逃

税和洗钱行为的能力。 美国税务局(IRS)、美国金融工作特别小组(FinCEN)是最早一批关注数字资产

的监管机构,其将数字资产纳入货币范畴,便是为了加强对逃税行为与洗钱行为的监测。 例如,
FinCEN 认为参与数字资产交易的相关主体如符合货币转移服务商的法定范畴,应当根据《银行保密

法》等规定申请注册货币服务牌照,履行相应的反洗钱义务⑨。 当然,在具体监管措施上,基于环境保

护、反腐败、外汇管制等公共政策需要,法律亦可对不同的具有支付监管效力的支付手段进行差异性

对待。
(三)基于货币财产效力的货币外延

货币外延的第三层次为具有民事意义上保护货币财产或清偿货币债务及行政意义上结清货币费

用的“货币财产效力”,其对应行政处罚法、税法、社会法等公共利益属性较强的部门法,以及保障民商

事交易顺利进行的民商法。 对于前者,由于货币债务人的货币给付行为涉及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以及整

体的社会经济秩序,此类货币需要以较快的速度转换为最能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法定货币,因此这

些部门法中的货币应仅限于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 对于后者,在纯粹的民商事货币给付行为

中,只要符合上文所述的货币内涵,且当事人的合意是将该款项作为货币使用,那么该款项就可认定为

具有货币财产效力。
其一,货币具有特殊的物权效力和债权效力。 前者包括英美法中的“可流通性”,即货币不适用

“不能给付自己没有的东西”(nemo
 

dat
 

quod
 

non
 

habet)规则,或大陆法系法律中适用善意取得的例外、
“占有即所有”等;后者包括按面额支付、原则上不存在履行不能、原则上存在利息等[32] 。 其中对于“按
面额支付”,在传统案件中,如合同涉及两种或以上法定货币,其焦点在于如何确定计价或支付的货币,
汇率风险的承担主体;而在数字资产纠纷中,是否将数字资产视为按面值支付的货币,同样决定了由

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数字资产的价格波动风险,这也是学界讨论比特币属性时常引用的 HashFast 管理

人诉 Marc
 

Lowe 一案的核心争议焦点。

632

⑧

⑨



See
 

Sec.
 

200. 2,
 

New
 

York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itle
 

23.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Chapter
 

I.
 

Regulations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Part
 

200.
 

Virtual
 

Currencies;
 

Art.
 

1
 

(comment),
 

Uniform
 

Regulation
 

of
 

Virtual-Currency
 

Businesses
 

Act,
 

p.
 

18.
See

 

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 2019-G001,
 

Application
 

of
 

FinCEN’ s
 

Regulations
 

to
 

Certain
 

Business
 

Models
 

Involving
 

Convertible
 

Virtual
 

Currencies,
 

2019.
我国《民法典》新增的第 514 条规定“以支付金钱为内容的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以实际履行

地的法定货币履行”,亦体现了此种货币财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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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法中,货币的债务清偿效力进一步体现为债务人仅能用货

币清偿,不得用非货币财产清偿。 相较于其他财产,货币———特别是法定货币以及以法定货币计价的

支付手段是社会经济更为普遍认可的一般等价物,其可赋予持币者最广泛的选择自由和人格独立,而
这对于劳动者等群体而言尤为重要。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均
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 与此相似的是,单方用其他商品替代小额人民币现金进行支

付的行为,亦被视为侵犯了社会公众使用现金的基本财产权利。
其三,在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行政费用征缴过程中,货币亦具有区分非货币财产的特殊债务效

力。 以税法为例,使用货币购买商品的行为,不应被视为“销售(货币)”行为从而缴纳增值税;对于通

过经营等途径获得货币收入的行为,应直接采用货币本身的计价单位计算税基,不应视为非货币形式

取得的收入而采用公允价值计算。 一些国家的司法裁判承认比特币是税法上的支付手段,比特币的移

转体现了应税行为的对价而非应税行为本身,同样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税收征管秩序[33] 。 当然,此类监

管方式仍需尊重一国的税收计价单位规定,如各项所得的计算,均须以本国法定货币或国际通用的法

定货币为单位。
与货币分层体系结合后的货币法律外延如图 1 所示。 随着数字资产和法定数字货币的兴起,每一

货币层级的货币类型更为丰富,具有支付监管效力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而随着新型支付手段特别是

数字资产为更多人所普遍认可接受,具有货币财产效力的货币类型也会逐渐增加。

图 1　 货币分层体系视角下的货币法律外延

五、结语

通过法律概念明确某一事物的法律属性,可以判断该事物是否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或约束,这也

是数字资产在当下面临的首要法律挑战。 在货币分层体系视角下,货币的法律内涵是用于清偿债务

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支付系统要素,其外延不仅包括具有法定偿付效力的法定货币,还包括具有货币

财产效力和支付监管效力的其他类型货币。 分析数字资产的货币法律属性,并非要完全将数字资产视

为货币看待,而是力求展现数字资产在各个法律部门中的货币法律效力,由此分析形成的货币内涵与

外延亦可适用于其他新型支付手段。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入发展,特别数字资产与法定数

字货币之间存在货币竞争趋势,我国应尽快厘清数字资产的各类法律属性,以助力于我国建立数字资

产常态化监管机制,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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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达　 数字资产视角下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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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digital
 

assets
 

represented
 

by
 

Bitcoin
 

are
 

monies
 

determines
 

whether
 

they
 

are
 

constrain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laws
 

related
 

to
 

monetary
 

payment.
 

Digital
 

assets
 

do
 

not
 

depend
 

on
 

the
 

fiat
 

money
 

system 
 

do
 

not
 

limit
 

scope
 

of
 

using 
 

and
 

have
 

strong
 

nature
 

of
 

decentralization 
 

which
 

bring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ney.
 

In
 

the
 

case
 

that
 

the
 

existing
 

law
 

only
 

stipulates
 

that
 

Renminbi
 

is
 

the
 

legal
 

tender 
 

and
 

only
 

provides
 

the
 

extension
 

of
 

money
 

for
 

monetary
 

form 
 

and
 

monetary
 

asset  
 

China  s
 

regulatory
 

stance
 

that
 

digital
 

assets
 

are
 

not
 

monies
 

fail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ame
 

business 
 

same
 

risk
 

and
 

same
 

supervision 
 

so
 

it
 

is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
 

payment
 

expectation
 

of
 

the
 

parties
 

and
 

promote
 

further
 

innovation
 

in
 

digital
 

payment.
 

Based
 

on
 

the
 

unclear
 

positio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arket
 

in
 

the
 

monetary
 

circulation
 

as
 

well
 

as
 

the
 

purposes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legal
 

branches 
 

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monet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o
 

directly
 

define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Besides 
 

the
 

quasi-monetary
 

theory
 

and
 

the
 

monetary
 

identity
 

theory
 

created
 

by
 

legal
 

scholars
 

also
 

have
 

many
 

limitations
 

in
 

the
 

preconditions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modern
 

monetary
 

payment
 

system
 

has
 

formed
 

the
 

stra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fiat
 

money 
 

payment
 

means
 

denominated
 

in
 

fiat
 

money 
 

as
 

well
 

as
 

payment
 

means
 

not
 

denominated
 

in
 

fiat
 

money.
 

The
 

monetary
 

stratification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mixture
 

of
 

state
 

and
 

market
 

as
 

well
 

as
 

public
 

and
 

private 
 

with
 

the
 

state
 

at
 

the
 

top
 

of
 

the
 

system
 

and
 

fiat
 

money
 

as
 

the
 

most
 

creditworthy
 

type
 

of
 

money.
 

Under
 

that
 

system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is
 

not
 

identical 
 

nor
 

can
 

it
 

be
 

limited
 

to
 

fiat
 

money.
 

Instead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money
 

should
 

be
 

defined
 

as
 

element
 

of
 

payment
 

system 
 

which
 

is
 

used
 

to
 

pay
 

off
 

monetary
 

debts
 

and
 

can
 

be
 

generally
 

accepted.
 

This
 

connotation
 

may
 

distinguish
 

money
 

from
 

investment
 

instrument 
 

monetary
 

medium 
 

and
 

means
 

of
 

payment
 

that
 

are
 

accepted
 

by
 

only
 

a
 

few
 

people
 

or
 

within
 

a
 

small
 

area.
 

More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market
 

share
 

theories
 

under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generally
 

accepted
 

market
 

range
 

can
 

be
 

identified
 

from
 

sub-service
 

market 
 

using
 

accessibility 
 

another
 

money
 

which
 

may
 

be
 

replaced 
 

while
 

the
 

generally
 

accepted
 

degree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value
 

and
 

the
 

number
 

of
 

merchants
 

accepting
 

the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gal
 

denotation
 

of
 

money
 

includes
 

fiat
 

money
 

which
 

has
 

the
 

legal
 

tender
 

effec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entral
 

bank
 

law 
 

and
 

other
 

means
 

of
 

payment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payment
 

supervision
 

under
 

the
 

payment
 

service
 

law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or
 

has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roperty
 

under
 

the
 

law
 

of
 

coll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s
 

well
 

as
 

property
 

protection.
 

More
 

specifically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assets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netary
 

stratification
 

system
 

is
 

richer 
 

and
 

the
 

number
 

of
 

monies
 

with
 

the
 

effect
 

of
 

payment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roperty
 

will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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